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青浦重固学校学生校服穿着管理制度 

第一章 总则 

1.1 制定依据：为规范学校校服穿着管理，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社会责任

感，传承校园文化，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根据《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

强中小学生校服管理工作的意见》、市教委《关于加强本市中小学生校服管理的

若干意见》、《青浦区中小学生校服采购和管理办法》等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1.2 校服功能定位：校服是学校文化的直观体现，是学生身份的重要标志。

统一着装有助于消除学生间的攀比现象，培养勤俭节约品质和团队精神，增强学

校凝聚力，展现我校学生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同时，校服也是学校实施教育管

理的重要载体，有助于维护教育教学秩序，保障校园安全。 

1.3 适用范围：本制度适用于我校所有在校学生，包括小学部和初中部。学

生校服主要分为春秋装、夏装和冬装三种类型，具体款式和配置根据学校实际情

况确定。 

表：校服类型及适用场景 

校服类型 适用季节/场景 
穿着时间（根据天

气情况适时调整） 
备注 

春秋装 春秋季 2-4月，10-11月 运动款或正装款 

夏装 夏季 5-6月 短袖、短裤/裙子 

冬装 冬季 12月-次年 2月 防寒外套、长裤 

第二章 着装规范 

2.1 日常着装要求 

学生在校期间（周一至周五），应按学校要求统一穿着校服，保持服装整洁

得体。本着“适宜、实用、够用”原则，学校对不同季节和天气情况下的学生着

装提出以下要求： 

(1) 季节性要求 



学生应根据季节变化穿着相应类型的校服。春秋季穿着春秋装，夏季穿着夏

装，冬季穿着冬装。不得混季混搭（如在校服外随意增加非校服外套等）。考虑

到校服设计难以兼顾极端温度，为学生健康与安全考虑，极端天气（气温低于 5℃

或高于 35℃时）可灵活调整着装。 

(2) 整洁性要求 

校服应保持清洁、平整、无破损，纽扣、拉链等配件齐全且功能完好。 

定期清洗：内衣及贴身穿着的校服（如衬衫、T恤）应每日换洗；外套类校

服应视情况定期清洗，保持无异味、无污渍。 

注意细节：应特别注意领口、袖口、裤脚等易脏部位的清洁。 

妥善保管：非穿着期间，校服应悬挂或叠放整齐，避免褶皱。校服出现开线、

纽扣脱落等轻微破损，应及时缝补。 

(3) 舒适性要求（鞋履） 

为保障学生校园活动安全，特别是参与体育课及课间活动，在校期间需穿着

舒适、安全的运动鞋。 

基本要求：鞋子应以运动、舒适、防滑、合脚为首要原则，款式简洁大方，

无过多装饰，符合学生身份。 

禁止类型：不得穿着拖鞋、洞洞鞋、露趾凉鞋、皮鞋、高跟鞋（包括内增高

鞋）等不便于运动或存在安全隐患的鞋类入校。 

特殊要求：如遇雨雪天气，可穿着雨鞋等到校。 

(4) 完整性要求 

校服应成套、规范穿着，不得随意搭配其他非校服服饰。上衣拉链应拉至合

适位置，不得敞开衣襟或竖直衣领。穿着夏装时，女生裙子长度应保持在膝盖上

下约 3厘米处，不得过短或过长。 

(5) 个性化限制 

校服上不得吊挂饰物，不得在校服上写字、涂画或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造。确

需标识姓名时，可在校服里侧商标上标注班级和姓名，以免影响美观和校服寿命。 

2.2 特殊场合要求 

重大活动：升旗仪式、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体育比赛等重要场合，学生必

须按照学校要求统一穿着指定校服，以展现我校学生良好精神风貌。每周一升旗



仪式少先队队员应佩戴红领巾，团员应佩戴团徽。 

校外活动：代表学校参加各类比赛、交流、参观等外出活动时，必须按照要

求统一穿着校服，体现学校形象。 

2.3 特殊情况处理 

学校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和特殊情况，对于因合理原因不能按时穿着校服的

学生，有如下规定： 

身体原因：因皮肤病、过敏症等身体原因不宜穿着校服的学生，应由家长向

班主任提交书面说明和证明材料，经德育处批准后可不穿校服。 

校服清洗：因清洗不及时、天气异常等特殊情况导致校服未能干透的，可暂

时穿着与校服颜色、款式相近的朴素服装，并提前主动向班主任说明情况。 

特殊活动：学校社团活动、体育训练等需要穿着特定服装时，可在活动期间

穿着相应服装，但活动结束后应换回校服。 

2.4 校服礼仪规范 

校服穿着不仅是一种统一要求，更是一种礼仪教育。学生应保持与校服相协

调的仪容仪表，发型应简洁自然，不染发、不烫发；不佩戴首饰、不化妆，保持

自然美和青春美。 

第三章 校服管理 

3.1 校服发放 

学校总务处负责全校校服的统计和发放工作，班主任协助完成本班级校服发

放。校服发放一般在每学期初进行，具体时间由总务处统一安排。校服发放时，

学校应组织相关人员按照合同约定的质量标准对校服进行全面验收，包括校服的

款式、颜色、尺寸规格、面料质地、做工工艺、标识标签等方面。学校需建立“双

送检”制度，在供货企业送检的基础上，采购单位将一定数量校服送法定检验机

构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发放给学生。发放校服时，应以班级为单位，统一组织

学生有序领取。班主任现场核对尺码和数量，确保发放准确无误。学生或家长领

取校服后，应立即检查校服是否有质量问题，如有问题应即时向班主任提出调换

申请。 

3.2 校服日常维护 



学生应爱惜校服，养成良好的穿着、保护、洗涤、存放习惯。校服洗涤应按

照材质要求进行，不同材质的校服应分开洗涤，避免染色。深色校服与浅色校服

应分开洗涤，防止串色。校服晾晒应避免在阳光下长时间暴晒，以免造成褪色和

材质老化。校服存放应整齐叠放或挂放，避免挤压造成褶皱。长期不穿的校服应

清洗干净后存放于干燥处，防止发霉虫蛀。建议家长指导学生掌握正确的校服清

洗方法，避免因不当清洗导致校服变形、褪色等问题。 

3.3 校服调剂与补购 

学校建立校服调剂机制，对于因身体发育等原因导致校服尺码不合身的学生，

可在发放后 3 日内向班主任提出调换申请。学校定期组织校服调剂活动，鼓励学

生将尺寸不合适的校服进行交换或捐赠。对于校服遗失或严重破损需要补购的，

学生可向总务处提出申请，由学校统一联系厂家补购。补购校服费用由学生家长

承担，学校不收取任何费用。对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革命烈士子女、孤儿、残

疾儿童等，学校应采取多种措施无偿提供校服。 

第四章 管理职责与监督 

4.1 管理职责划分 

健全的校服管理需要各部门协同合作，明确职责分工： 

德育处：负责校服穿着管理的总体实施和检查，将校服穿着情况纳入班级考

核体系，组织开展相关教育活动。 

总务处：负责校服的采购、验收、发放和调剂工作，建立校服管理台账，做

好校服数量统计和尺码调配。 

班主任：负责本班学生校服穿着的日常管理、教育和督促，及时处理本班校

服穿着中出现的问题。 

家长委员会：参与校服穿着管理的监督，收集和反馈家长意见，协助学校做

好校服穿着管理的解释和沟通工作。 

学生：自觉遵守校服穿着规定，爱护校服，保持校服整洁，对校服穿着管理

提出合理化建议。 

4.2 监督检查机制 

学校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校服穿着监督检查机制： 



日常检查：由德育处组织值周教师和学生干部对各班级校服穿着情况进行日

常检查，记录检查结果。 

随机抽查：学校领导不定期对各班级校服穿着情况进行抽查，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 

班级自查：各班班主任每天对本班学生校服穿着情况进行自查，及时提醒和

纠正不符合要求的情况，可设置班级校服管理员。 

公示反馈：检查结果每周汇总一次，在学校公告栏进行公示，并纳入班级考

核体系。 

表：校服穿着监督检查重点内容 

检查项目 具体内容 检查方式 处理方式 

穿着情况 是否按要求穿着校服 
日常检查、

随机抽查 

提醒教育，记

录扣分 

整洁程度 校服是否干净整洁 视觉检查 提醒注意卫生 

完整性 是否成套穿着，是否随意搭配 全面观察 要求立即纠正 

规范程度 拉链、纽扣等是否规范 细节检查 现场纠正 

标识佩戴 红领巾、团徽等是否规范佩戴 重点检查 示范指导 

第五章 特殊情况处理 

5.1 不适穿情况处理 

对于因特殊原因不便穿校服的学生，学校实行申请审批制度。需要提交有家

长签署意见的申请书，说明原因和期限，经班主任审核后报德育处批准。审批通

过后，德育处将备案记录，并通知班主任和相关检查人员。此类学生应穿着朴素

大方的服装，不得穿着奇装异服或品牌标志过于明显的服装。临时性不适穿校服

的情况（如校服未干、轻微皮肤问题等），可向班主任口头申请，经同意后可暂

时穿着便装，但便装需符合学生身份和学校着装基本要求。 



5.2 校服遗失或损坏处理 

校服遗失或损毁不能穿着时，学生应及时报告班主任，说明情况并申请补购。

学校根据实际情况提供帮助，如联系厂家补购校服。因意外事故导致校服严重损

坏无法穿着的，学校可提供临时性校服借用服务，解决学生燃眉之急。对于故意

损坏、涂画校服的行为，学校将进行批评教育，并要求家长重新购买校服。同时，

班主任应加强对学生的爱护公物教育，引导学生珍惜校服。 

5.3 极端天气应对 

考虑到校服设计难以兼顾极端温度，为学生健康与安全考虑，极端天气（气

温低于 5℃或高于 35℃时）可灵活调整着装。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临时调整着装

要求，通知学生可在校服外增加防寒衣物或穿着适当的替代服装。夏季高温天气，

经学校同意后，学生可穿着吸汗、透气的浅色替代服装，但仍需保持服装庄重得

体。冬季严寒天气，学生可在校服外添加羽绒服、棉衣等防寒衣物，不得因为追

求统一而影响健康。 

第六章 监督与考评 

6.1 常态化检查机制 

学校成立由德育处、总务处、学生大队委组成的校服督查小组，定期对师生

校服穿着情况进行检查和监督。检查采取定期与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每天进行

全面常规检查，每周至少进行一次重点班级年级抽查。检查内容包括校服穿着率、

整洁度、完整性和规范程度等方面。检查结果应详细记录，作为班级考核和学生

个人评价的参考依据。对未按规定穿着校服或校服穿着不规范的学生，进行及时

提醒和教育。对于多次违反规定且拒不改正的学生，将按照学校相关规章制度进

行处理。 

6.2 奖惩制度 

学校建立校服穿着管理的奖惩机制，对表现突出的班级和个人给予表彰，对

违反规定的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处理。每月评选先进，如"仪容仪表规范标兵"和"

校服穿着先进班级"，通过表彰先进树立榜样。将校服穿着情况纳入班级考核体

系，作为评选优秀班级、文明班级的重要参考指标。对无故不穿校服或校服穿着

不规范的学生，进行耐心教育引导，帮助其认识到统一着装的意义和价值。对于



多次违反校服穿着规定且拒不改正的学生，学校可采取适当的教育措施，但不得

体罚或变相体罚。 

6.3 反馈机制 

学校建立畅通的反馈渠道，充分尊重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和建议。在学校显著

位置公开校服管理举报电话，及时受理处置投诉。定期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会等

形式收集学生和家长对校服穿着管理的意见和建议。对合理的意见和建议应及时

采纳，对反映的问题应及时调查处理并反馈结果。建立投诉闭环处置机制，实行

“接诉—核查—整改—反馈—归档”全链条有诉必查，确保 3 个工作日内响应，

15个工作日内办结，处理结果向投诉人书面答复。 

第七章 总结 

本校服穿着管理制度旨在通过规范校服穿着，培养学生集体荣誉感和责任感，

展现我校学生良好精神风貌。学校将定期对本制度实施情况进行评估和完善，确

保制度科学合理、可行有效。希望全体师生和家长共同遵守和执行本制度，为创

建文明、和谐、美丽的校园环境而努力。 

本制度自公布之日起开始实施，解释权归学校德育处。 

 

上海师范大学附属青浦重固学校 

2025年 8月 


